附件2  

贵州省2026年度四级联考（毕节考区）

资格复审材料清单

资格复审对象须提供以下材料：
一、1份《贵州省2026年度省、市、县、乡四级机关统一面向社会公开招录公务员报名信息表》。《报名信息表》遗失的可登陆贵州人事考试信息网自行打印（咨询电话：0857—8222949）。

      二、笔试准考证。
三、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报考定向本县户籍（生源）职位的考生，须提供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或本县生源证明材料）。

四、报考职位要求的相关证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或职业资格证书等）及其他资格条件证明材料。

五、以下人员还须提供：

1．2026届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未取得毕业证的须提供《就业推荐表》或学校证明，同时需提供学校出具“是否属于委托培养、是否属于定向培养的毕业生”证明材料，学校未能出具的，也可由考生本人撰写承诺书说明。

2．非2026届毕业的留学回国人员须出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学历学位等有关证明材料。

3．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职在岗人员须提供具有人事管理权限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中、小学教师还须提供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
4．报考本县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职位的贵州省66个脱贫县的乡（镇、街道）在编在岗事业人员，须提供所属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出具的在乡（镇、街道）工作满3周年和近3年年度考核没有基本合格及以下等次的证明，以及具有人事管理权限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

5．报考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职位的“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人员须提供“服务基层项目证书”或县级主管部门出具的服务基层项目身份证明（基层项目服务身份证明材料必须注明服务单位、服务年限、服务期的起止时间等内容）。如，（1）“三支一扶”计划人员提供《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2）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提供“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发放的《志愿服务证》（证上需有各县项目办考核合格的证明）；（3）“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人员提供服务期满颁发的服务证。

6．报考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职位和乡镇（街道）机关专职人民武装干部职位的退役军人，须提供退出现役证件（退伍证或转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7．报考本县定向招录“优秀村（社区）干部”职位的，须提供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出具的推荐意见和县（市、区）党委（党工委）组织部门出具的任职满3周年及同意报考证明。（证明具体说明任职开始时间、任职年限是否满3周年、近3年考核结果和是否在职等情况）。

8．报考驻村所在县定向招录“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职位的，须提供驻村所在县（市、区）党委组织部门出具的驻村工作表现情况和驻村连续满2周年证明材料，以及具有人事管理权限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
9．招录职位要求为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的，参加资格复审的考生须提供本人党组织关系所在党委（党组）或党委组织部出具的证明材料原件一份。证明材料内容包含本人姓名、身份证号、出生年月、毕业院校、所学专业、入党时间、现党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等信息。

10．招录职位要求具有C类及以上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提供证书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尚未获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可提供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的成绩通知单。

11．资格复审合格人员亲笔签署的《贵州省公务员考录诚信报考承诺书》。



